采购需求

本项目不得有负偏离。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为加快推进拆迁地块征收和交付进程，及时清运和处置拆迁场地建筑垃圾，拟将辖区范围内华清大道与具区路东南侧地块、高凯路北侧地块、震泽路瑞景道东南侧、华谊路震泽路西南侧等地块。建筑垃圾委托专业公司进行清运、处置并对拆迁场地进行现状标高平整以及绿网覆盖，建筑垃圾总重量约20万吨（其中毛垃圾不高于总量的10%，乙方须按城管部门相关要求对毛垃圾进行清运处置）。本项目固定单价，结算时中标单价不变，工作量按实调整。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九条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执行《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第二条规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执行《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落实支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发展政策，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但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本身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所选用设备、材料属于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品目清单范围的，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的公告》（2019年第16号）中确认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参与实施政府采购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落实政府优先采购政策。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管理规定》等，符合市、区部门的相关规程和规范要求及采购人要求。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

1、建筑垃圾收集清运要求：中标人将产生的建筑垃圾进行简单分类装运，并按采购人要求转运至城管部门指定消纳场所；中标人负责设置清洗台及相应的污水处理及排放设施，严禁运输车辆带泥上路；配备大型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设备。做好环境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噪音控制、粉尘排放控制、污水排放等。建筑垃圾运输过程应密闭，不应出现遗撒及建筑垃圾粘挂现象，不得抛洒滴漏。

2、作业质量要求：（1）建筑垃圾运输作业做到车走地净。（2）建筑垃圾收集运输途中做到密闭运输，不得抛洒滴漏。（3）建筑垃圾运输装运中应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谨慎操作小心驾驶，以防人身机械事故的发生。（4）在建筑垃圾运输工作中发生的任何交通事故及涉及人员伤亡、财物损坏等安全事故，均由中标单位负责。（5）严禁车辆超载运营，因超载等违规、违法行为受到的处罚均由中标人承担。

3、安全措施及责任：中标单位自行承担项目服务期间的人员、设备等一切安全责任。在现场工作时，中标单位应遵守政府有关安全法律法规，并对其人员的安全负责。在作业现场，中标单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一切责任均由中标单位承担。

4、车辆要求：（1）车辆必须符合相关密封要求，规范加装密闭设施，密闭设施不得超高、超限；（2）车辆必须加装卫星定位系统（具体要求根据行业行政主管部门适时进行同步调整）。

采购标的的数量、采购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要求

采购标的的数量：垃圾总重量约20万吨。

2、服务期：270日历天；（具体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不易清运时段，服务期顺延）。

3、清运范围：华庄街道辖区范围内。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项目实施要求

1、服务质量标准：符合采购人要求及市、区部门的相关规程和规范要求；
2、响应时间：必须保证车辆在收到清运建筑垃圾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不得延误出车。每延误一次扣除合同价款的千分之二。

3、项目实施要求：

1）供应商应在签订合同后两周内将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合法处置点接收证明提交给采购人，并需提供处置点日接收量不得低于乙方承诺的日承运量的120%。接收点必须为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合法处置点（可同时提供1个及以上处置点）。

2）供应商应在签订合同两周内将提供服务本项目的运输车辆、运输路线、建筑垃圾处置点在区级及以上城管部门备案，并将相关资料提供给街道城管科。

4、现场管理要求：

1）运输车辆进出场时由双方人员记录。清运现场应每日汇总当日清运车数，甲乙双方现场签字确认，当天结束后报至街道城管科。供应商应将当日处置点接收车数汇总后第二天报至街道城管科。

2）供应商应在清运现场配备专职安全员与管理人员及必要的安全、环保设施。运输车辆上路应符合城管、交通、公安、建设等部门要求。清运现场应加强粉尘污染管理、人员三级安全教育管理、现场操作管理等。如因供应商管理不到位而受到有关执法部门的处罚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3）因供应商管理不到位而受到区级部门（经开区管委会、经开区建设局、经开区环保局、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及市级单位黑榜通报批评的，第一次扣除10万元违约金；第二次扣除20万元违约金并终止合同。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1、街道城管科对供应商作业每月进行考核，考核分值与当季度付款挂钩。当月考核分值低于90分的按当月完成清运总金额的2%在季度付款中扣除；当月考核分值低于80分的按当月完成清运总金额的3%在季度付款中扣除；当月考核分值低于75分的按当月完成清运总金额的5%在季度付款中扣除。连续3个月考核低于70分的终止合同。具体考核要求见附表一。

2、任何一方因其原因违约导致合同终止或解除的，按合同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对方。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每个清运点及清运范围采购人不晚于合同约定时间通知供应商。每个清运点按乙方单日承运量，计算单个点位工期，精确到天，逾期按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2、处置点接收重量超出清运车辆自身载重上限的，不计入项目结算内，按供应商让利采购人处理。

3、采购人聘请第三方审计单位对供应商上报的季度款及完工结算进行审定，所需支付金额均按审定金额双方确认后按合同支付。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要的专业技术、独立承担该项目的能力。
5、其他技术要求：收集、清运服务实施方案；针对本项目重点、难点及相应解决措施；清运作业管理办法；收集、清运工作的安全保证措施及服务质量保证措施；突击性任务应急方案；作业人员培训方案；服务承诺及响应措施；合理化建议。

八、付款方式及有关报价的说明
1、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价的10%预付款，按季度支付进度款，按每季度完成工作量的50%支付进度款，项目完工后支付至合同价的70%，项目审计结束后付清。

2、关于报价的有关说明：

1）现场踏勘：为更好地了解现场情况，经采购人允许，供应商需自行至现场进行踏勘，熟悉现场及周围道路等情况，以获得一切可能影响其投标的直接资料。供应商中标后，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理由而向招标采购人提出任何索赔或加价的要求，对此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并将不作任何答复与考虑。供应商承担踏勘现场的责任和风险、承担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自身费用。

2）报价应包括采购范围内所有服务内容及运输工具营运费用（含燃料费、折旧费、维修费）、垃圾归集、消纳费用、场地平整、绿网覆盖费、车辆保险费、人工费及人员保险费、福利费、装卸费、税金、利润、管理费用及所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完成招标内容的一切费用。供应商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服务期内所有可能影响到报价的因素，一旦投标结束最终中标，所报单价将固定，不予调整。如发生漏、缺、少项，都将被认为是中标人的报价让利行为，损失自负。

	附件1

华庄街道建筑垃圾清运及处置项目考评细则评分表

	服务单位：
	           日期：

	检查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扣分标准
	得分

	安全措施
（10分）
	1.施工进场未按防疫要求进行扫码登记
	5
	每经发现1次，扣1分。
	

	
	2. 在严禁烟火区域抽烟使用明火
	5
	不遵守规定的，发现一次全扣。
	

	2.规范化作业 

（15分）
	1.进场作业区域未设置警戒线或围挡。
	10
	对照要求落实好，发现一处扣5分，扣完为止
	

	
	2.机械未实施年检或操作人员没有相应操作证件。
	5
	不符合标准的，全部扣除
	

	服务标准 
（40分）
	1.和执法部门相对，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恶劣的。
	10
	不配合执法的，发现一次全部扣除
	

	
	2.未按时间节点准时入场延误工作时间的。
	10
	每超过一小时发现一次扣1分。
	

	
	3.做好环境管理工作，严禁运输车辆带泥上路，噪音控制、粉尘排放控制、污水排放等达标
	10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扣2分。
	

	
	4.建筑垃圾运输过程应密闭，不应出现遗撒及建筑垃圾粘挂现象，转运途中不应遗洒垃圾渗沥液。
	10
	每发现一次不符合扣2分。
	

	4. 工作标准

（35分）
	1.做好工作台账（人员、车辆进出记录、工作量核算及图片）。
	20
	少其中一项台账资料扣5分
	

	
	2.因工作管理不到位造成投诉的
	5
	存在上访、投诉等问题的扣5分。
	

	
	3.工作完成后垃圾清运不彻底或留有死角
	10
	发现一次扣2分。
	

	5、其他
（违反其中一条即刻解除合同）
	1.因操作不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的造成人员伤亡的；
	
	
	

	
	2.不按规定要求装卸建筑垃圾，发现偷倒乱卸现象的；
	
	
	

	
	3.清运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社会影响恶劣的；
	
	
	

	
	4.未经批准，私自将建筑垃圾运至甲方清运现场的；
	
	
	

	
	5.伪造清运车辆、清运车数、清运重量进行结算项目费用的；
	
	
	

	
	6．连续考评成绩三次低于70分的。
	
	
	

	合计
	100
	
	

	月考评综合得分：                                                                  

	检查考核人员签名：                                                           项目单位签名：


